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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建議分拆山東威高骨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並於科創板獨立上市之

最新資料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二零二零年六月十一日、二零二
零年七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一年二月二十五日之公佈（「該等公佈」），內容有關威高
骨科股份之建議分拆上市。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等公佈所用者
具有相同涵義。

誠如該等公佈所披露，聯交所於二零二零年七月確認本公司可根據上市規則第15

項應用指引進行建議分拆上市並授出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15項應用指引第
3(f)段規定，及建議於科創板上市之註冊已於二零二一年六月根據法律程序獲中
國證監會批准。

根據最新上市時間表，威高骨科將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一日進行股份之建議首
次公開發售（「發售」）。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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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公司於威高骨科之股權預期將於完成建議於科創板上市後有所減少，根
據上市規則第14章，建議於科創板上市構成本公司之一項視作出售事項。根據本
公司所獲得的資料，有關建議分拆上市的所有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第
14.07條）預期將低於5%。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14章，建議分拆上市將不會構成本
公司的須予公佈交易。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應留意，建議於科創板上市須視乎（其中包括）當前市況
而定。因此，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應知悉，本公司不保證建議於科創板上市會
進行，亦不保證進行的時間。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
謹慎行事。

建議於科創板上市

背景

茲提述本公司之該等公佈，內容有關威高骨科股份之建議分拆上市。

誠如該等公佈所披露，聯交所於二零二零年七月確認本公司可根據上市規則第15項
應用指引進行建議分拆上市並授出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15項應用指引第3(f)段
規定，及建議於科創板上市之註冊已於二零二一年六月根據法律程序獲中國證監會
批准。

根據最新上市時間表，威高骨科將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一日進行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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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高骨科的股權架構變動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威高骨科已發行股份總數的約80.5%股權。預
期威高骨科將於科創板發行合共41,414,200股股份以供認購，佔經發售擴大之已發
行股份總數約10.35%。因此，緊隨建議於科創板上市後，預期本公司於威高骨科之
股權將減至約72.2%，而威高骨科仍將為本公司之附屬公司。

根據中國法律及本公司提供的禁售承諾，本公司擁有的威高骨科股份須遵守自威高
骨科上市日期起計36個月的禁售期。

財務影響

由於建議於科創板上市將不會導致本公司失去對威高骨科之控制權，因此建議於科
創板上市將入賬列作權益交易，且不會導致於本公司之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報
表中確認收益或虧損。

上市規則的涵義

由於本公司於威高骨科之股權預期將於完成建議於科創板上市後有所減少，根據上
市規則第14章，建議於科創板上市構成本公司之一項視作出售事項。根據本公司所
獲得的資料，有關建議分拆上市的所有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第14.07條）預
期將低於5%。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14章，建議分拆上市將不會構成本公司的須予
公佈交易。

本公司將適時另行刊發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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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應留意，建議於科創板上市須視乎（其中包括）當前市況而
定。因此，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應知悉，本公司不保證建議於科創板上市會進
行，亦不保證進行的時間。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謹慎
行事。

承董事會命
山東威高集團醫用高分子製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龍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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